
附件 3：

社会救助对象免费用电政策执行常见问题应答

1.社会救助对象免费用电政策是什么？

根据《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

口”政策执行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浙发改价格函〔2020〕

554 号）文件要求，2021 年 1 月起，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特困人员分散供养对象（以下简称

“社会救助对象”）实行每户每月 15千瓦时的免费用电政策。

社会救助对象以民政部门的认定为准。

2.社会救助对象优惠用电政策如何申请办理

符合条件的社会救助对象可持相关证件材料到属地供

电营业网点提交申请，也可通过网上国网 APP、浙里办 APP

等线上渠道提交申请。此外，为深入推进困难群众救助“一

件事”“最多跑一次”改革，新增政企数据共享自动受理渠

道，在民政部门完成社会救助对象认定手续后，省大救助平

台每日将认定信息推送至供电公司，对于信息齐全无误的，

自动完成社会救助对象免费用电登记，无需客户提交申请。

具体申请办法详见《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社会救助

对象优惠用电政策的公告》。

3.申请办理社会救助对象免费用电业务需要携带哪些

资料？

社会救助对象本人申请时，应持身份证原件或户口簿

（户籍证明）原件和民政部门颁发的社会救助证明原件（授



权通过大救助平台调取的，无需提供），并提供户号后申请。

社会救助对象家庭成员或代办人办理免费用电登记手

续的，还应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证明材料和代办人身份

证原件。

集中供养的社会救助对象免费用电基数申请由集中供

养单位统一办理。办理人需携带集中供养单位开具的介绍信

（加盖公章）、办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以及集中供养

的社会救助对象名册、民政部门颁发的救助证明原件（无救

助证原件的可授权通过系统调用救助证明信息）。

由单个居民家庭中供养多个具有不同救助证编号的社

会救助对象的，可参照集中供养方式办理优惠用电业务。

4.一个户号下可以挂接多个救助证么？能否累计享受

优惠。

可以，按实际情况累计享受。一个救助证编号只能对应

在一个用电户下享受每月 15 千瓦时免费用电政策，不能在

多个用电户重复享受。对于生活困难，实际多个家庭住在同

一住宅合表用电的，免费用电量按不同救助证编号总数确

定。

5.低保、低边及特困用户登记免费用电前可享受的免费

用电对应的电费可以退还么？

社会救助对象自民政部门批准的起始月份起享受免费

用电政策（但不早于 2021 年 1 月），至资格取消的次月起停

止执行。对符合条件的社会救助对象，其办理免费用电申请

前可享受的免费用电对应的电费，由供电企业在其办理申请



时一次性退还至用户电费账户，用于抵扣电费。

6.本月未使用完的免费用电额度能否结转至下月？

社会救助对象免费用电政策自审核通过后当月起生效，

每月电费结算时直接从其对应享受优惠的用电户当期电费

中减免免费用电量对应的电费。当期实际用电量不足当期免

费用电基数的，当期实际用电量即为当期免费用电量，不足

部分不结转到下一期。

7.免费用电对应的电费是怎么计算的，为什么每月都不

一样？

安装“一户一表”的家庭，减免的电费按免费用电量乘

以第一档电量对应的电价水平计算，其中执行峰谷分时电价

的，减免的电费按免费用电量根据实际用电峰谷比例折算后

的峰、谷电量分别乘以第一档电量峰、谷电价计算。每月减

免电费不一样可能是因为峰谷电使用比例不同。



社会救助对象免费用电登记表

客 户 资 料

户名 户号

用电地址
县(市、区) (街道) 村(居委会)
路(街) 小区 门牌号

通信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社会救助对象救助证编号

主户姓名 身份证号

子户姓名 身份证号

子户姓名 身份证号

客户经办人资料

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业务类型

□ 登记免费用电 □ 变更免费用电地点

客户类型

□ 居民一户一表 □ 居民合表 □ 集中供养单位

变更免费用电地点填写资料

新址户名 新址户号

用电地址

登记理由及内容：

签 名 栏

特别说明：

1.本人对本表内容已核实无误，供电方受理并同意生效后，本表作为原合同附件，原合同相应条款与

本表不符的内容，以此为准。

2.集中供养对象办理的或一个家庭有 3 个以上救助对象办理的，可另附社会救助对象清单。

客户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供电
受理人：

查询号：

企业 合同号：

填写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供电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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